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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编 

 

附件一 

 

  主席的总结 

 

 A. 一般性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 

 

认识到充分有效地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枪支补充议

定书》将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基础，以建立一个监管制度，帮助会员国应对与非

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有关的技术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作案手法方

面的威胁，并调查和起诉这些罪行，因此，尚未加入《枪支议定书》的会员国

应考虑加入，以实现这两项文书的普遍性。 

 

讨论要点 2 

 

会员国以及相关秘书处应继续增进管辖枪支的不同国际文书和区域文书之间的

协同增效作用，包括通过国家法律框架充分利用本国加入的不同文书的条款，

增进了解不同论坛如何处理与枪支有关的挑战，以及为相关国际机构召开专家

会议以促进相应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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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枪支议定书》和国家立法对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所涉新

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的应对能力 

 

讨论要点 3 

 

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立法工具和业务工具，帮助各国应对已查明的威

胁，并酌情更好地规范相关活动，同时考虑到国际追查文书范围内正在进行的

讨论并与之建立协同效应。除其他工具外，可包括：㈠与讨论非法制造和贩运

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所涉新的和正出现的威胁有关的术语词汇表；㈡相关议

题文件；㈢关于制造可改造武器、不可逆转停用枪支、制造和标识聚合物材质

枪支模块化武器等问题的通用技术准则。 

 

 1. 关于立法措施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4 

 

鼓励各国按照《枪支议定书》的要求建立适当的进出口和过境管制制度，并将

《武器贸易条约》等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文书中包含的措施落实到本国立法

中，包括武器转让方面的人权标准和强制性最终用户证书。 

 

讨论要点 5 

 

为了有效防止和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缔约国应通过和

执行全面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包括综合记录保存系统，涵盖枪支及其零部

件和弹药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属于合法领域的各个方面。据此，会员国还应

鼓励发放枪支拥有许可证，并进行最终用户核查。 

 

讨论要点 6 

 

认识到贩运枪支是一种往往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跨国威胁，并认识到存在着制

造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新兴技术以及非法贩运的新模式，各国应修订国内

法律框架和条例以应对这些威胁，包括采取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酌情借助刑

事定罪规定，以涵盖易于改造的武器、聚合材质的枪支、模块化武器、可 3D 打

印文件传输以及其他新出现的方面。 

 

讨论要点 7 

 

认识到停用枪支不同于销毁枪支，为防止非法重新启用枪支，各国应考虑采用

国家停用标准，使武器永久无法使用，相当于销毁其框架或机匣。 

 

讨论要点 8 

 

各国应考虑对转让进行规范，并将非法拥有、上传和下载 3D 打印枪支及其零部

件所需的蓝图以及打印这些物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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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 9 

 

认识到 3D 打印机可被视为两用物品，应鼓励各国制定立法，要求制造 3D 打印

机的公司在机器中采用防止 3D 打印枪支零部件的技术限制。 

 

讨论要点 10 

 

认识到在 3D 打印枪支、改装枪支和通过邮政服务贩运等与技术发展和不断改变

的作案手法有关的威胁方面，零部件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会员国应优先处理

零部件监管问题，同时考虑到《枪支议定书》第 3条下的定义，以期协调各种法

律制度，避免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之间出现法律漏洞和矛盾之处。 

 

讨论要点 11 

 

鼓励会员国进行比较立法分析，以确定国家和区域法律框架对非法制造和贩运

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作案手法的应对能力方面的趋势

和良好做法。在这方面，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各国之间的这种分析和交

流提供便利。 

 

 2. 关于预防、安全和监管措施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2 

 

为加强枪支及其基本部件的可追查性，缔约国应确保以唯一可识别的方式标记

所有枪支及其基本部件。 

 

讨论要点 13 

 

认识到各国在应对与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有关的技术发展和

不断变化的作案手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各国还应探索利用技术为重要工具改

进对这些现象的应对办法，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对先进枪支登记处的内容加以改

进和标准化，或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标识和进口管制等。 

 

 3. 关于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4 

 

认识到增材制造枪支（又称 3D 打印枪支）的威胁日益增大，各国应开发和使用

有助于侦测这类武器的适当工具，例如调查在线平台和暗网平台，以及加强对

邮寄包裹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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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 15 

 

认识到在一些国家发生了非法贩运弹药的现象，这表明有枪支扩散和使用的情

况，而且拦截和追踪这些弹药困难重重，因此各国应制定战略，在陆路边境预

防和打击这一现象。 

 

 4. 关于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6 

 

鼓励各国在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定期就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

相关新威胁交换信息，以便及早发现和查明这些威胁，及时通过必要的立法修

正案，并使因地理位置邻近而可能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提高认识。 

 

 5. 关于收集数据和监测非法武器流动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7 

 

敦促各国提供和收集关于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从制造到销毁各阶段的更准确

数据，并将其计入全面记录之中，以便更好地查明非法枪支流动情况，了解趋

势和作案手法，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情报和更好的预防措施。 

 

讨论要点 18 

 

敦促会员国提高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并相互交流调查结果，以查明需要

协调应对的跨国问题，并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此进一步加强其支持和促

进这一领域全球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的能力。 

 

 C. 在法域内和跨法域打击非法贩运枪支和相关形式犯罪的调查办法和起诉办法 

 

 1. 关于立法措施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19 

 

呼吁缔约国进一步加强承诺，根据《枪支议定书》统一国内枪支法律框架，以

期加强打击非法贩运枪支的跨国调查、国际执法和司法合作。 

 

讨论要点 20 

 

敦促各国在应对非法贩运枪支问题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采取以受害人为中心

的综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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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21 

 

鼓励执法机关和检察部门对与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有关的犯罪启动平行调查，

建立联合调查小组，利用《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和《枪支补充议定书》规定

的特殊侦查手段，如控制下交付、电子监视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并

考虑参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可以发挥的辅助作用。 

 

讨论要点 22 

 

鼓励各国加强机构间合作，参与跨境协调区域内和跨区域执法和司法机关之间

以情报为主导的主动调查和合作，以便查明枪支贩运趋势和模式，以及挑战、

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讨论要点 23 

 

为了系统性地追踪非法枪支从制造商到购买者的流动情况，敦促各国继续与被

认为是制造源头的国家合作，通过双边渠道或通过国际和区域机制追踪查获的

枪支。 

 

讨论要点 24 

 

缔约国应考虑在国家一级建立和加强专门单位，如专门的追查单位，这些单位

可以是国家枪支联络点的一部分或与之密切合作，充当国家枪支联络点与其他

缔约国之间进行联络的单位，并促进彼此之间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合

作。 

 

讨论要点 25 

 

敦促各国采取广泛办法调查和起诉案件，包括调查非法枪支、涉案个人及其非

法资产，以便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4，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

流动。 

 

讨论要点 26 

 

鼓励各国将对枪支贩运的调查与对非法资产和洗钱的调查结合起来，以解决非

法获益问题，从而瓦解非法武器转让背后的贩运网络，并收集关于可疑交易的

情报，以此作为启动非法贩运枪支调查的三个可互换的切入点。为此，各国还

应为一线人员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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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 27 

 

会员国应在必要时加强海关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加大努力打击非法贩运

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活动。 

 

 3. 关于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的讨论要点 

 

讨论要点 28 

 

请各国加强关于已缴获枪支的信息交流和数据收集工作，包括与相关司法案件

有关的信息交流和数据收集工作，并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非法武器流动

调查表》的方法为基础，提高目标国家的国家机关对所缴获的枪支和非法贩运

枪支活动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登记和分析的能力。 

 

 


